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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乌鲁木齐为民恒丰工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3773489119D                                                     
你单位未按时申报2008年9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的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现责令你单位于收到本文书之日起 5 日内申报缴纳2008年9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的社会保险费。
告知事项：如对本通知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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